
 

 

 

 

 

 

 

国际食品法典 

肉眼检查批量不合格1罐头食品程序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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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合格的缺陷，是指那些肉眼可观察到没有密封条的金属罐听或其中有微生物繁殖的罐头（附录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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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罐头食品安全性的保障主要靠在罐听制造厂、生产加工车间加工和处理罐头时以及成品的贮存和分销中，应用

良好生产操作规范(GMP)。当许多罐头食晶的安全性或合格性有问题时，首先要检查其是否按 GMP 执行。但是

在国际贸易中，当一批食品的安全性和合格性存在问题，而没有证据可以保证其是否按 GMP 执时，在这种情况

下，最好有一名罐头方面的专家检查和参考与加工和运输等有关的文件来评估该批罐头的合格性和安全性。在

这种情况下，所进行的检查类型可能是根据特殊的问题或情况而有所不同。这种检查需要该专家的特殊专业经

验。 

有些罐头容器的缺陷能增加罐头食品微生物污染的可能性并导致腐败，有时还会发生食源性疾病。有些缺陷是

隐蔽的，但罐头表面大多数缺陷可用肉眼检查出来，不需要进行破坏性分析。控制这些缺陷以防止腐败的发生，

需要运用 GMP 中的若干关键控制点，以保证加工后因微生物污染所造成的罐头腐败和食物中毒的风险最低。

在这个意义上，肉眼观察批量罐头的缺陷是评价罐头合格性的重要而有用的方法。既然这些肉眼检查是非损坏

性的，那就可以检查大量罐头而且费用很低。但是在进行这些检查时，只能应用以统计学为基础的抽样方案，

对抽样方案的选择取决于所进行检查的性质。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紧靠样品缺陷的抽检，不能达到 GMP 要求水平。因为： 

(1) 并不是所有缺陷都能肉眼可见的。 

(2) 基于统计学的抽样方案会受到可用资源限制。 

肉眼所能检查到的缺陷仅仅是与 GMP 有关的缺陷中的一种，控制这种缺陷能保证使能导致食品腐败和食品中毒

的微生物污染的危险性降到最低。根据这一点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抽样方案需要考虑其预期目的，以及考虑

其缺陷是可以接受的还是不可以接受的。 

不应过分强调用肉眼检查其成品缺陷的作用，这样会忽视 GMP 的系统要求，因为 GMP 的情况不能仅从成品的

监督检查中获得[参见国际食品法典的《低酸和酸化低酸罐头食品推荐性卫生操作规范》(CAC/RCP 23-1979 

Rev.2-1993)。 

挑选法可能是剔除有缺陷罐头的适宜方法，但是这要由评价缺陷罐头有经验的人员在产品保留阶段做出决定。 

最重要的是采样检查批量罐头食品是否存在可见缺陷，并不是判断产品是否适合人类食用的仅有的方法。 

1 前言 

在手册和附录 II 中命名和列举的各种罐听缺陷直接导致其包装及内容物不合格，因此是不适合分销和出售的。

只要受过一点培训的任何人，就能识别这些有缺陷的罐头，扣留它们并从分销链中撤出。关于该批的其他产品

是否合格，要向专家咨询（参见暴露于不良条件下罐头食品的回收利用准则）。 

在附录Ⅱ中所列举和手册中所显示的不合格的外部缺陷，是那些肉眼可观察到没有密封条的金属罐听或其中有

微生物繁殖的罐头；这些仅是金属罐头中肉眼可见缺陷的极端情况。应该制定方案，保证检验员在执行检验的

时候能够有效区分手册中所列的不合格缺陷和其它缺陷。 

罐头食品的安全性最好通过在罐听制造、装罐、贮存和装运时严格遵守良好生产操作规范[详情参见《低酸和酸

化低酸罐头食品推荐性卫生操作规范》(CAC/RCP 23-1979，Rev.2-1993) 来作有效保证。从一批成品罐头中抽检

几个样品，只能提供有限的安全性保证，因为其主要的目的是通过检查缺陷来判断该批罐头的质量缺陷，且不

适于检查未知历史记录的货物。以后要采取什么行动．则取决于所发现缺陷的性质和类型和／或行政当局的要

求。 

2 目的 

本准则的目的是为那些负责肉眼检查大批有不合格缺陷的罐头食品的人员使用，这些缺陷在手册中都有描述并

在附录 II 中列出。本准则不可用于决定一批罐头食品如何处置。 

3 检查员 

检查员是指负责检查一批有缺陷的罐头食品的任何人，而不限于管理机构的人员。 

3.1 培训 

检查员应该接受如何检查罐头食品缺陷所要求的技术培训，特别是关于手册和附录 II 中所列举的不合格缺陷的

检测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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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权力 

检查员有权控制一批罐头直到检查完毕，包括对结果的评价。检查员有权处置有缺陷的罐头，如果整批不合格，

检查员有权禁止其出售。 

4 检查 

4.1 检查的准备 

取样检查前应向检查员提供指定批次的必要信息，例如： 

(l) 这些批罐头食品所在的位置。 

(2) 批量的大小（外包装箱数和每箱中罐头的数目）。 

(3) 食品类型（豌豆、黄豆、午餐肉等）。 

(4) 罐头的类型和大小。 

(5) 批号目录和每批的箱数。 

(6) 加工单位、原产国和法定机构。 

(7) 抽样方案。 

为了正确采样和检查，该批的所有罐头都应可接受检查。检查点应当有足够的空间和照明。由于有些缺陷很难

用肉眼观察，要用 3～5 倍的放大镜和高亮度的光源来检查罐头的表面和标识。要有关于罐头缺陷的参考手册来

帮助正确鉴定缺陷。检查员应当得到适当的协助以便完成对整批的取样。 

应告知检查员有关检查所需要的信息、观察和抽样方案。一份详述需求信息的特殊检查表格应该有足够的空间

来记录观察的结果，这些是保证得到必要的信息和观察结果并记录下来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有关样表见附录 1。 

4.2 综合检查 

对这些批次的罐头应该用肉眼检查是否存在损坏、潮湿或纸箱上是否有污渍。为了正确进行该综合检查，应观

察尽可能多的箱子。当货物装载在货车、有蓬车或集装箱内的箱子时，不可能进行彻底检查，因为只有朝向车

门的箱子可供检车。 

任何损坏的、潮湿的和有污渍的箱子应该从该批中分离，以便进行更仔细的检查。应当清楚那些潮湿或有污渍

的箱子常常是有罐头渗漏导致的，而其外包装纸箱，却不会很快看见渗漏。 

从总批中分离出损坏的、潮湿的或有污渍的箱子时，必须记录其数目及其被移出的位置。在经过仔细检查决定

它们的去留前，应特别注意预防其被移动。如果有明显的因使用叉车或运输时的损坏，而且这种损坏在整个批

次中不是普遍情况时，则检查员可以允许只将损坏的部分移除，而继续检查其余部分；这也可以用于其他未被

抽检的货物情况。如果罐头的损坏不是由于处理不当造成的，可参见第 6 条款所采取的行动。 

在综合检查中已经分离的任何有损坏、潮湿或有污浈的箱子，应该分别挑选并进行 l00%检查来明确其存在的缺

陷。 

5 抽样检查 

要根据设计的抽样方案来取样。所用的抽样方案应该做记录。 

基于统计学原理的抽样方案须进行随机抽样。该批样品要检查所有的项目，应该努力使样品具有代表性。具体

采样方法也须记录在案，因其对评价结果有影响。如果获得该批样品有困难，则检查员需要寻找其他有关人员

来获得帮助。 

经常会遇到罐头食品的编码并不仅仅只有一个批次。在这种情况下，在采样以前，要决定用什么样的采样计划，

是否要对每个编码批次分别取样。 

应该鉴定每个样品单位，这样当发现任何缺陷时，可以确定与它相关的具体样品。应该记录取样单位的数目。 

5.1 样品检查 

选择了所要求的罐头数量后，应该仔细检查它们是否存在缺陷。第一步是细心地检查罐头的外观，特别要注意

是否胖听或有无渗漏迹象：渗漏表现在罐头或标识上有食品污渍。可疑的罐头要除去标识，并在原标识的位置

做好记号；这样容易对罐头的缺陷定位。罐头的所有部分都要小心检查，特别是对封口区，打印标记区和开罐

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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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有手册中所列举的那些不合格的缺陷的样品须作记录，此外样品的其它缺陷也须作记录。当检验员对某个

缺陷不确定的时候，应该向专家请教。 

6 发现缺陷后采取的行动 

当检查员在罐头上发现有任何手册中所列举的缺陷，他应当告诉上级或者按照已制定的有关指标的程序采取下

一步行动。也可以保留这一批，而将有缺陷的罐头送到实验室做进一步检查。重要的是要记住有不合格缺陷的

个别罐头可能会造成健康损害，对这些罐头需要小心处理或者报废。所有的有缺陷的罐头应当被管控起来直至

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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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批次检查的记录 

批次信息 

(1) 货主或委托人（姓名和地址）。 

(2) 该批货物的位置。 

(3) 制造者／收货者（姓名、地址和机构）。 

(4) 运输（类型和持续时间）。 

(5) 到达日期。 

(6) 箱数。 

(7) 每箱中的罐头数。 

(8) 产品的商品名，通用名（如果可能，应包括样式）。 

(9) 二级包装。 

(10) 容器的类型和大小。 

(11) 存在的编码批次（包括每个编码的箱数）。 

(12) 编码的解释（如果可能）。 

(13) 任何附属文件的详细内容。 

(14) 该批次是否经过回收利用？ 

(15) 该批次是批次中的一部分或是承运的一部分？ 

(16) 如果是的，那么该批的或承运的其余部分在哪里？ 

检查的信息 

(l) 检查日期。 

(2) 检查员的姓名、地址和机构或分支机构。 

(3) 所用的抽样方案。 

(4) 采样方法。 

(5) 取样是否足够自由？ 

(6) 取样数目（样品单位）。 

(7) 样品单位是如何鉴定的？ 

(8) 列出在每一罐头中所有的缺陷，并注意哪些是不可接受的缺陷。 

(9) 列出送往实验室进行进一步检查的罐头。 

(10) 实验室分析的结果。 

(11) 与检查有关的其他评论或观察。 

处置的信息 

(l) 接受或扣留的批次。 

(2) 不合格的有缺陷的罐头是如何处置的？ 

(3) 如被扣留，对进一步采取行动的建议或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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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 不合格（不可接受）的缺陷 

下列缺陷被认为是不合格的缺陷： 

(1) 穿孔外部腐蚀。 

(2) 严重凹痕（罐板断裂有渗漏）。 

(3) 严重二重卷边凹痕（明显断裂）。 

(4) 边缝焊接有缺陷（烧穿）。 

(5) 边缝焊接有缺陷（翻边露出）。 

(6) 边缝焊接不完整。 

(7) 边缝焊接开口（显著渗漏）。 

(8) 边缝连接口未封。 

(9) 罐身小孔。 

(10) 罐身穿孔。 

(11) 硬肿听或胀罐。 

(12) 刻线（底板洞穿，有明显渗漏）。 

(13) 尖锐工具压编码（罐端碎裂）。 

(14) 跳封。 

(15) 二重卷边不完整（二道封口滚轮操作不完全）。 

(16) 割裂或割穿（盖板断裂）。 

(17) 罐身翻边撕裂（可见洞孔）。 

(18) 盖钩和身钩脱钩弯曲。 

(19) 盖钩和身钩脱钩凸缘。 

(20) 罐盖圆边撕裂。 

(21) 刻线断裂。 

 


